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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第2季度排污单位执法监测及超标情况报告
2021年第2期
德宏州生态环境局
2021年6月
一、执法监测范围及完成情况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》等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要求，以及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<2021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云环通〔2021〕63号）的要求。2021年4月至6月德宏州共16家排污企业开展了执法监测工作，其中0家超标，达标率为100%。

执法监测开展明细详见附件1，执法监测企业超标情况详见附件2。
二、执法监测处理结果

无超标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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